社團法人基隆律師公會停止跨區執業服務申請書

　本人前曾向貴會申請跨區執業服務，因案件已終結，特向貴會提出自　  年　  月底停止跨區執業服務。
終止跨區原因:
1. □ 已於　 年　 月　 日申請全國跨區(請提供全國跨區證明)
2. □ 其他(原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此   致
       社 團 法 人 基 隆 律 師 公 會 

申  請  人:					   （簽章）
電			話:
身份證字號:
地      址: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		    年	      	月        	日

附註:1.如您已申請全國跨區，基隆單點跨區費用計算為申請全國跨區月份的前一個月。
     例:113年1月申請全國跨區，基隆單點跨區結算至112年12月，以此類推。
     2.跨區服務費繳費計算，依本會收到停跨申請文件或電子郵件之日為準，如收件日為次月1日，費用也將計算至次月。以電子郵件提出申請者，請另與本會確認收件日。
     3.申請書請寄至(地址:20041基隆市仁愛區忠一路15號10樓)。
     4.若有積欠跨區服務費者，請將款項逕匯入本會郵政劃撥帳號
       (戶名:社團法人基隆律師公會；帳號:00173927)。
     5.若有需退費，請提供退款帳戶，非郵局帳戶將扣除30元手續費 。
     6.為愛護地球響應環保，收據將改採為電子式收據，如您有紙本收據之需求，再請
       您致電(02-24271320)向本會索取，謝謝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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